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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院第 36 次行政主管會議會議紀錄 
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0 年 2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8時 

地  點：醫學院四樓大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林其和院長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紀錄：王韻婷 

一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確認通過。 

 

二、主席報告： 

 

1.為配合本校黃校長煌煇上任，學校一級主管已有異動，恭喜本院蘇慧貞教授榮

任副校長、林啟禎教授榮任學務長職務。本院研究副院長由賴明德所長擔任。 

2.國科會 99 年度傑出研究獎獲獎名單已經出爐，本校共有 13 位獲獎人，獲獎人

數居全台大專院校第二名，恭賀本院有王憶卿教授、莊偉哲教授、張定宗教

授及謝逹斌教授獲得此一殊榮。  

3.本院 27 週年院慶系列活動已於 2/21 日展開，歡迎本院教職員師生踴躍參加各

項活動。 

 

三、各系所暨附設醫院報告 

 

１．【賴明德研究副院長】 

蘇副院長卸任前所提出的承諾，將繼續努力。 

２．【醫學系薛尊仁主任報告】 

教師發展中心 5/13 及 14 日將辦理第二屆 clinician teacher workshop， 

邀請和信團隊蒞院學術交流及指導。 

３．【吳俊忠副院長報告】 

（１）為保持院內公共空間的整潔，同仁若發現在院內任意張貼之活動海報

或指示標誌，將一律撤除。 

（２）本院各系所或實驗室進行工程整修前，應事先知會醫院工務室。 

（３）為因應院辦公室業務需要，即日起四樓小會議室將不開放線上登錄系

統，優先保留予院辦公室同仁使用。四樓大會議室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

開放大家申請使用，假日不對外開放。醫學系或教學中心如舉辦特殊教學

活動則不在此限。 

 

四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單位：醫學院 

案一：醫學院教師聘任辦法修訂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詳附檔資料及修正對照表。 

討論重點： 

1. 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(98學年度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版本)第五條增訂，

增訂內容如下。 

2.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年之半年前，應經系（所）、院、校教師評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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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審議是否續聘，若不通過則自第五年起不予續聘。新聘教授於學術上

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，得直接長期聘任。 

3. 新聘助理教授於到職六年內未能升等者，自第七年起不予續聘。但因懷孕生產

、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，自

第七年起得續聘二年，如二年內仍未能升等者，則不予續聘。 

4.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、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，且足以影響其學術

表現者，得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年前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年。 

5.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助理教授辦理。 

6.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力。 

決議：文字修訂後提院務會議討論。 

 

案二：醫學院教師評量要點修訂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詳附檔資料及修正對照表。 

討論重點： 

在本院教師評要點第三點規範接受評估教師分為下列三組審查。 

第一組：醫學系基礎醫學各科、分醫所、臨醫所、口醫所(基礎組) 

第二組：醫學系臨床醫學各科、口醫所(臨床組)、臨藥所、醫技系、公衛所 

第三組：護理系、物治系、職治系、老年所、健照所、行醫所 

註記：1.100 年 8 月 1 日整併「臨床藥學研究所」與「藥學生物科技研

究所」為「臨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」，簡稱為「臨藥

所」。 
2.99 學年度第 6 次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同意行醫所修正

為第三組。 
3.刪除健康照護群組字樣。 

決議：文字修訂後提院務會議討論。 

 
案三：醫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修訂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詳附檔資料及修正對照表。 

討論重點： 

一、修訂組別如下： 

 第一類 第二類 第三類 第四類 

升

等

職

級 

醫學系基礎醫學

組分醫所、臨醫

所、口醫所(基礎

組) 

醫學系臨床醫學

組、臨藥所、行醫

所、醫技系、公衛

所、口醫所(臨床

組) 

護理系、物治

系、職治系、健

照所、行醫所 

醫學人文、社

會、教育組 

教

授 
500 450 375 

論文至少五篇或

學術研究之專門

著作一本及論文

二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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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
教

授 
320 300 280 

論文至少四篇或

學術研究之專門

著作一本及論文

一篇 
助

理

教

授 

250 230 210 

論文至少三篇或

相當於博士論文

水準之專書一本

註記：1.100 年 8 月 1 日整併「臨床藥學研究所」與「藥學生物科技研

究所」為「臨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」，簡稱為「臨藥

所」。 
   2.增加健照所。 

   3.新增組別標示第一類、第二類、第三類、第四類 
   4.行醫所修正為第三類組 

二、依本校升等辦法(99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版本)修訂，申請升等

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五年內曾懷孕或生產

者，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五年內之著作

為代表作，七年內之著作為參考作。研究計分以取得現職後最近七年

內計算，並請附上懷孕生產之証明文件。 

決議：文字修訂後提院務會議討論。 

 

五、臨時動議 

 

1. 2011 成大醫學院教師面談研習營將於 3月 12 日辦理。 

2. 本院將於 3月 5日舉辦成功 100 課程創新研習營，請相關主管及教師參加。 

 

六、散會 


